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民間提案活動徵件簡章
1、 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鼓勵民間提供相關慶祝活動創意，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特訂定「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民間創意提案活動徵件簡章」。
2、 徵件項目：
（一）創意點子王：舉凡慶祝建國百年的創意構想，皆可提供做參考，提案人不參與執行。
（二）規劃辦理相關活動：以「民國一百年 民主新台灣」為計畫主軸，規劃有關「過去」、「現在」或「未來」等面向之活動，希望讓世界看見台灣，讓台灣看見未來。提案人參與執行。
3、 慶祝活動辦理期程：99年10月10日至100年12月31日。

4、 申請資格：不限國籍、年齡，個人或團體，凡有創意發想者，皆可提案。
5、 獎助經費：
（一）創意點子王：提供創意供參考，活動本身無經費補助。申請時間截止後，將選出第一名五萬元、第二名三萬元、第三名兩萬元，以及三名佳作各一萬元（視徵件情形增加獎助名額）。本會保留所有創意提案是否執行之決定權。
（二）規劃辦理慶祝活動：酌予部分經費補助；所提活動計畫，自籌款需佔計畫總經費至少三成以上，實際補助比例依相關規定審查後決定。如無編列自籌款者，本會得不受理申請。
6、 收件時間：自公告日起至99年4月30日止，收件期間如有變動，將另行公告。
7、 申請方式：
（一）創意點子王：
1.上述期程內以郵寄、傳真（02-23216535）、電子信箱（roc100@cca.gov.tw）等方式傳送創意構想（格式如附件一）至本會，並註明「建國一百年民間提案─創意點子王」。
2.本會收受之創意點子，不論是否採用，均不予退件。
（二）規劃辦理慶祝活動：
1.上述期程內皆可提出申請，本會將於每月月底彙整該月申請表，並於次月底前進行階段性篩選及公告。
2.申請單位應於本會公告收件期間內，檢具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二)，附計畫書及相關證書影本，一式二份以掛號寄送或專人送達本會，並註明「建國一百年民間提案─規劃辦理慶祝活動」；或以電子郵件方式申請，傳送至本會電子信箱（roc100@cca.gov.tw）。
3.本會收受之所有申請資料及附件，不論是否給予補助，均不予退件，請申請人自行留存備份。
8、 審查方式：
　　1.本會得聘請專家學者若干人組成評審小組，審核計畫內容之可行性及建議補助金額。評審委員如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三十三條規定情形者，應予迴避。
2.評審標準：就計畫主題及內容之重要性、完整性及具體可行性、自籌經費比例、經費編列合理性及計畫之效益性等綜合考量，並採競爭性評選。
3.經本會初審通過之案件，本會將個案函知初審建議補助金額，由申請單位自行評估是否付諸執行後，辦理後續事宜。
不需政府經費支持之活動或是未能納入政府補助範圍之提案，歡迎民間自行籌辦，共襄盛舉，並將活動列名於建國一百年之系列活動中。
9、 本會聯絡方式：
（1） 地  址：100台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30-1號  文建會第三處
（2） 聯絡人：02-23210140 張庭榮
（3） 傳  真：02-23216535

（4） 電子信箱：roc100@cca.gov.tw
（5） 網址：http://100.cca.gov.tw
【附件一】
	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民間提案─創意點子王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點子王
（提案人）
	姓名：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創意說明
(以兩頁為限)
	


【附件二】
	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民間提案─規劃辦理慶祝活動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主軸
(請勾選)
	□從歷史學習經驗（過去）
□讓世界看見臺灣（現在）
□讓臺灣看見未來（未來）

	計畫名稱
	

	實施期程
	

	實施地點
	

	申請單位
	單位名稱：
代表人（職稱）：
立(備)案字號：　　　　　　統一編號：
聯絡人：　　　　　　　　　電子信箱：
電話：　　　　　　　　　　傳真：
地址：

	經　費
	總經費
	
	自籌經費
	

	
	申請補助金額
	
	其他單位補助
	

	計畫摘要
（300字以內）
	

	申請單位戳記
	



  （計畫名稱）  

1、 計畫緣起及目標
2、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
2. 協辦單位
3. 贊助單位
3、 活動內容及特色說明
4、 執行方式
5、 人力分工
6、 行銷宣傳方式
7、 預期效益
8、 經費預估明細表
9、 執行單位簡介及立案證書等證明文件
計畫書參考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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